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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

梁政复〔2022〕218号


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并重新安排梁河县2022年度部分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及调整
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补助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

县财政局、县乡村振兴局：
你们上报的《关于收回并重新安排梁河县2022年度部分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及调整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案请示》（梁财请〔2022〕54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该《请示》。
二、原则同意将收回的梁河县2022年度部分中央财政衔接资金133.73606万元，安排用于梁河县九保乡丙盖村轻纺产业园区建设项目（农民工返乡创业园），由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负责实施。
三、原则同意将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500万元，调整安排用于：梁河县河西乡照壁山道路硬化及排水工程（资金108万元，由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实施）、梁河县遮岛镇柳河村道路硬化及排水工程（资金104.3万元，由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实施）、梁河县2021-2022年“多规合一”实用性村庄规划（资金580万元，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实施）、梁河县向阳村、李村、大厂窝铺村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提升污水治理工程（资金393万元，由县水利局负责实施）、梁河县芒东镇罗岗村生猪屠宰扶贫车间建设项目（资金253万元，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）、梁河县2022年“雨露计划”补助项目（资金29.3万元，由县教育体育局负责实施）、梁河县九保乡丙盖村轻纺产业园区建设项目（农民工返乡创业园）（资金1032.4万元，项目由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负责实施）。
四、县财政局要按照资金使用和管理有关办法，做好有关工作，确保有关资金使用到位、管理到位。
五、县财政局、县乡村振兴局和各项目实施单位，要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资金使用单位要承担绩效主体责任，科学合理的设定、编制项目绩效目标，细化绩效指标。
六、县乡村振兴局应根据项目实施进度，对实施项目进行督导检查，项目实施单位应严格监督管理，确保项目如期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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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、县教育体育局、
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水利局，河西乡，芒东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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